
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
  

 

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警 方 為 打 擊 街 頭 行 騙 而 採 取 的 措 施  

 
 

目 的  

   
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二 月 三 日 的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

議 員 要 求 當 局 就 過 去 三 年 街 頭 騙 案 的 數 目 和 性 質 ， 以 及 警

方 為 打 擊 該 類 罪 案 採 取 的 措 施 提 供 資 料 。  
  
 
街 頭 騙 案 的 數 目 和 性 質  
 
2. 街 頭 騙 案 罪 行 通 常 涉 及 多 名 騙 徒 在 短 時 間 內 誘 騙 無

辜 的 途 人 向 他 們 交 出 現 金 或 貴 重 物 品 。 這 類 案 件 在 二 零 零

六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的 舉 報 數 目 及 報 稱 損 失 總 金 額 如 下 ：  
  

年 份  2006 2007 2008 

舉 報 案 件 宗 數  217 262 207 

報 稱 損 失 總 金 額 （港 幣 百 萬 元 ） 14.54 13.50 5.10 

 
與 二 零 零 四 年 4 7 9 宗 舉 報 案 件 及 2 , 8 0 0 萬 元 的 報 稱 損 失 總

金 額 相 比 ， 街 頭 騙 案 在 近 年 有 所 遞 減 。 最 新 數 字 顯 示 ， 二

零 零 八 年 的 案 件 數 目 與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數 字 相 比 下 跌

2 1 . 0 %， 而 報 稱 損 失 總 金 額 則 下 降 6 2 . 2 %。   
 
3. 二 零 零 六 年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按 類 別 區 分 的 街 頭 騙 案 舉

報 數 字 載 於 附 件 。 最 常 見 的 街 頭 行 騙 手 法 包 括 “ 祈 福 ＂ 、

“ 借 錢 ／ 借 用 手 提 電 話 ＂ 、 “ 跌 錢 ＂ 和 “ 假 電 子 零 件 ＂ 。

該 四 類 騙 案 佔 二 零 零 八 年 所 有 街 頭 騙 案 9 8 . 6 %。 該 四 類 騙

案 的 犯 案 手 法 及 近 年 各 別 的 趨 勢 載 於 下 文 第 4 至 7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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祈 福  
 
4 .  二 零 零 八 年 以 前 ， “ 祈 福 ＂ 是 最 常 見 的 街 頭 行 騙 手

法。該 類 案 件 通 常 涉 及 三 至 五 名 騙 徒 結 伙，向 受 害 人 下 手，

設 下 騙 局 ， 慫 恿 受 害 人 進 行 某 種 祈 福 儀 式 ， 並 要 求 他 在 祈

福 儀 式 中 拿 出 貴 重 物 品 或 現 金 ， 然 後 以 沒 有 價 值 的 物 件 換

去 其 財 物 後 逃 去 。 間 或 涉 及 頗 大 金 額 的 損 失 ， 例 如 二 零 零

八 年 的 3 4 名 受 害 人 每 人 平 均 損 失 70,149 元 ， 而 其 中 一 宗 案

件 的 報 稱 損 失 更 達 537,000 元 。 在 警 方 致 力 加 強 宣 傳 、 公 眾

教 育 及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下（ 見 下 文 第 9 至 1 3 段 ），與 二 零 零

七 年 相 比，這 類 騙 案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大 幅 減 少 7 6 . 6 %（ 或 111
宗 ） 。  
 
借 錢 ／ 借 用 手 提 電 話  
 
5 .  “ 借 錢 ／ 借 用 手 提 電 話 ＂ 是 二 零 零 八 年 最 常 見 的 街

頭 行 騙 方 式 ， 所 有 街 頭 騙 案 中 佔 127 宗 （ 或 61.4%） 。 這 類

騙 案 通 常 涉 及 騙 徒 藉 詞 自 己 是 遊 客 ， 亟 需 現 金 應 急 ， 或 自

己 的 手 提 電 話 失 靈 或 電 池 耗 盡 ， 向 受 害 人 借 錢 或 借 用 手 提

電 話 。 騙 徒 其 後 手 持 受 害 人 的 金 錢 或 手 提 電 話 逃 遁 。 在 部

分 個 案 中 ， 騙 徒 或 會 把 自 己 的 假 手 提 電 話 交 給 受 害 人 保

管 ， 以 交 換 受 害 人 的 手 提 電 話 ， 然 後 逃 去 無 蹤 。 這 類 案 件

通 常 涉 及 數 百 元 至 數 千 元 不 等 的 金 錢 損 失 。  
 
跌 錢  
 
6 .  “ 跌 錢 ＂ 案 通 常 涉 及 兩 至 三 名 騙 徒 結 伙 ， 假 裝 與 受

害 人 一 同 “ 發 現 ＂ 一 袋 看 來 是 真 鈔 的 外 幣 ， 然 後 哄 騙 受 害

人 與 其 “ 瓜 分 ＂ 這 筆 “ 橫 財 ＂ 。 騙 徒 會 藉 詞 要 往 提 款 才 能

與 受 害 人 分 贓 ， 先 假 裝 把 發 現 到 的 外 幣 從 袋 中 轉 到 一 個 預

先 準 備 的 可 上 鎖 袋 子 或 容 器 內 ， 並 將 其 鎖 上 ， 然 後 把 已 上

鎖 的 袋 子 或 容 器 交 給 受 害 人 ， 鑰 匙 則 由 騙 徒 保 管 。 隨 後 他

們 會 要 求 受 害 人 給 予 一 筆 為 數 不 少 的 現 金 ， 以 作 保 證 ， 並

且 等 候 他 們 回 來 。 騙 徒 此 後 一 去 無 蹤 ， 留 下 受 害 人 拿 着 空

袋 或 容 器 。 這 類 案 件 已 從 二 零 零 四 ／ 二 零 零 五 年 的 高 峰 期

（ 每 年 超 過 50 宗 ） 大 幅 下 跌 ，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只 有 兩 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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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電 子 零 件  
 
7 .  “ 假 電 子 零 件 ＂ 的 作 案 手 法 與 “ 跌 錢 ＂ 案 大 同 小

異 ， 惟 行 騙 過 程 涉 及 廉 價 電 子 零 件 。 騙 徒 首 先 會 以 小 量 金

錢 聘 請 受 害 人 代 為 看 管 一 些 電 子 貨 物 ， 然 後 離 開 現 場 。 第

二 名 騙 徒 繼 而 上 前 游 說 受 害 人 ， 待 首 名 騙 徒 返 回 後 ， 一 同

以 高 價 購 入 該 批 電 子 零 件 。 受 害 人 其 後 發 覺 自 己 被 騙 購 入

不 值 錢 的 貨 物 。 這 類 案 件 的 數 目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及 二 零 零 七

年 輕 微 下 降 後（ 分 別 有 23 宗 及 13 宗 ），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出 現

上 升 （ 有 41 宗 ） 。  
 
 
打 擊 街 頭 行 騙 的 措 施   
 
8 .  警 方 採 取 三 方 面 的 策 略 打 擊 街 頭 行 騙 ， 包 括 預 防 、

按 掌 握 的 資 料 採 取 行 動 ， 以 及 進 行 迅 速 有 效 的 調 查 。  
 
預 防  
 
9 .  警 方 透 過 加 強 宣 傳 工 作 ， 加 大 預 防 街 頭 騙 案 的 力

度 。 為 提 高 市 民 的 防 範 意 識 ，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在 二 零 零 七

／ 零 八 及 二 零 零 八 ／ 零 九 年 度 採 納 “ 小 心 騙 徒 ＂ ／ “ 提 防

騙 徒 ＂ 為 其 中 一 個 宣 傳 主 題 ； 同 時 鼓 勵 分 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

會 在 地 區 層 面 統 籌 宣 傳 活 動 ， 以 作 配 合 。 警 方 亦 利 用 各 種

媒 體 （ 例 如 電 視 及 電 台 宣 傳 短 片 、 印 刷 媒 體 、 警 方 網 站 、

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上 的 廣 播 等 ） 向 市 民 宣 傳 騙 徒 的 犯 案 手 法 。

此 外 ， 各 總 區 防 止 罪 案 組 在 全 港 各 區 的 當 眼 地 點 展 示 宣 傳

防 止 街 頭 行 騙 訊 息 的 橫 額 。 每 星 期 的 電 視 節 目 “ 警 訊 ＂ 亦

會 報 導 近 期 發 生 的 街 頭 騙 案 ， 令 市 民 提 高 警 惕 。  
 

1 0 .  由 於 街 頭 騙 案 的 受 害 人 多 為 長 者 ， 警 方 積 極 與 長 者

日 間 護 理 中 心 和 長 者 經 常 前 往 的 其 他 地 方 保 持 聯 絡 ， 以 提

高 長 者 的 防 罪 意 識 。 警 方 也 定 期 於 老 人 中 心 、 街 坊 組 織 及

其 他 機 構 舉 辦 講 座 ， 向 全 港 的 目 標 受 眾 傳 達 防 止 受 騙 的 訊

息 。  
 
1 1 .  警 方 已 成 立 警 區 應 變 小 隊 ， 與 各 區 銀 行 保 持 緊 密 聯

絡 。 銀 行 職 員 如 察 覺 有 長 者 客 戶 不 尋 常 地 提 取 ／ 存 入 巨 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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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項 ， 與 慣 常 的 消 費 模 式 有 異 ， 可 迅 速 與 這 些 小 隊 聯 絡 。

自 二 零 零 七 年 以 來 ， 這 措 施 成 功 阻 止 九 宗 騙 案 發 生 ， 得 以

避 免 為 數 1 1 5 萬 元 的 損 失 。  
 
按 掌 握 的 資 料 採 取 行 動  
 
1 2 .  除 加 強 宣 傳 外 ， 警 方 定 期 更 新 其 資 料 庫 ， 並 針 對 已

識 別 的 人 物 和 黑 點 ， 主 動 採 取 行 動 ， 以 遏 止 街 頭 行 騙 。 警

方 亦 與 內 地 機 關 保 持 定 期 聯 絡 ， 交 換 這 方 面 的 資 料 。 在 二

零 零 八 年 ， 警 方 拘 捕 28 名 疑 犯 ， 其 中 2 3 人 已 經 定 罪 。  
 
迅 速 有 效 的 調 查  
 
1 3 .  為 更 迅 速 和 有 效 地 調 查 街 頭 行 騙 案 件 ， 在 適 當 情 況

下 ， 有 關 案 件 會 由 具 備 所 需 經 驗 、 專 門 知 識 和 資 源 的 總 區

或 警 區 調 查 隊 處 理 。 根 據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行 條 例 》 （ 第

455 章 ）的 規 定 加 重 刑 罰，能 有 效 遏 止 街 頭 騙 案 的 增 長。二

零 零 七 年，檢 控 當 局 根 據 第 455 章 成 功 提 出 五 次 加 重 刑 罰 的

申 請，而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則 有 七 宗，使 原 來 判 處 監 禁 24 至 48
個 月 不 等 的 刑 罰 增 加 至 監 禁 36 至 72 個 月 不 等。警 方 及 律 政

司 會 繼 續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， 就 被 定 罪 的 個 案 考 慮 申 請 加 重 刑

罰 。  
 
 
結 語  
 
14. 街 頭 騙 案 在 近 年 有 下 降 趨 勢 ， 主 要 是 由 於 全 港 性 的

宣 傳 工 作 取 得 成 功 ， 以 及 按 掌 握 的 資 料 所 採 取 的 行 動 具 成

效 ， 導 致 成 功 瓦 解 多 個 街 頭 行 騙 集 團 。 警 方 將 會 繼 續 監 察

有 關 情 況 ， 並 致 力 打 擊 這 類 罪 行 。  
 
 
 
 
保 安 局  

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

 



附 件  

 

二 零 零 六 年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 

按 類 別 區 分 的 街 頭 騙 案 的 舉 報 數 字  

 

類 別  2006 2007 2008 

祈 福  129 145 34 

借 錢 /借 用 手 提 電 話  35 90 127 

假 電 子 零 件  23 13 41 

跌 錢  8 0 2 

假 金 飾  1 0 1 

手 鐲 /貴 重 物 品  0 0 0 

藥 物 / 草 藥  / 藥 丸  21 14 0 

外 幣 兌 換  0 0 1 

其 他  0 0 1 

合 計  217 262 2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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